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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6568 号 

申请人：广东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天

河区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黄敏华，该公司总经理。 

委托代理人：李露明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 

委托代理人：余琳琳，女，该公司员工。 

被申请人：任新鸽，男，汉族，1987 年 3 月 22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河南省宣阳县。 

 

申请人广东方胜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诉被申请人任新鸽

劳动争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委托代理

人李露明参加了庭审。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作缺席

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诉称：被申请人 2019 年 4 月 16 日入职，担任广州医

药股份有限公司广药配送项目广州仓管组长一职，其工作内容包

括回收、代交小组内配送员代收的货款等。被申请人因个人违规

操作，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代收货款有 43656.26

元未交还项目单位。之后被申请人银行转账 10000 元，以及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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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的工资抵扣货款，还剩余27356.26

元未归还。仲裁请求为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项目赔偿款

27356.26 元。 

被申请人未答辩，也未举证。 

本委审理查明：申请人主张，被申请人 2019 年 4 月 16 日入

职，担任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药配送项目广州仓管组长一职，

其工作内容包括回收、代交小组内配送员代收的货款等。有签订

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期限为 2019 年 4 月 16 日至 2021 年 4 月 15

日，2021年 4月 16日至 2024年 4月 15日。工资由基本工资1950

元/月+津贴+绩效+补贴构成，被申请人每月平均应发工资大概在

3500 元。有工资条给被申请人，领取工资不需要签收。通过钉

钉打卡考勤。被申请人 2022 年 1 月 28 日离职，被申请人未及时

归还项目款项，申请人以被申请人严重违纪解除与被申请人的劳

动关系。被申请人最后工作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。工资已支付至

2022 年 1 月 28 日。2021 年 12 月 31 日被申请人签署了《货款未

交说明及承诺》，确认欠款 43656.26 元以及在 2022 年 1 月 15

日前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归还。直到 2022 年 1 月 15 日被申请人

都没有履行该义务。2022 年 1 月 24 日被申请人签署了《关于职

务侵占货款归还承诺书》，约定在 2022 年 1 月 28 日前归还 2万

元，2022 年 2 月 20 日前归还剩余款项。但至 2022 年 1 月 28 日

并未归还任何款项。申请人向松洲派出所进行报警，由办案警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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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被申请人并进行调解，被申请人再次签署了《还款承诺书》，

并在现场通过扫描二维码向申请人归还 1万元，剩余款项被申请

人同意从2021年12月和2022年1月的工资共6300元进行抵扣，

剩余的部分再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进行归还。截止本案开庭前，

被申请人仍未履行付款义务。申请人提供证据:1.申请人与被申

请人的劳动合同；2.被申请人 2021 年 12 月 31 日签署的《货款

未交说明及承诺》；3.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签署的《关

于职务侵占货款归还承诺书》；4.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

签署的《还款承诺书》；5.申请人就被申请人侵占款项的事件报

警记录；6.客户追款群聊天记录；7.申请人员工钟鹏超垫付费用

截图；8.被申请人转入申请人处 10000 元的收款记录；9.被申请

人工资明细；10.申请人为员工钟鹏超报销垫付费用；11.《解除

劳动合同通知书》。当庭提供证据 1、2、3、4、5、11 的原件予

以核对，当庭提供证据 6、7、10 的手机原始载体予以核对，证

据 8、9为打印件。申请人 2022 年 4 月 19 日向本委申请劳动仲

裁。 

以上事实，有当事人的陈述、有关书证、庭审笔录等为据，

证据确实，足以认定。 

本委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

规定，发生劳动争议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

据。申请人提供的劳动合同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等证据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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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。申请人提供的被申请人签

名的三份承诺书以及报警记录、聊天记录等证据可以证明被申请

人收到货款 43656.26 元未归还申请人项目单位，被申请人通过

银行转账归还货款 10000 元，同意将 2021 年 12 月和 2022 年 1

月的工资 6300 元用于抵扣货款，仍有货款 27356.26 元未归还，

对此本委予以确认。被申请人存在明显过错，导致申请人的项目

单位不能收到货款，给申请人造成损失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

条例》第十五条规定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项目赔偿款

27356.26 元的仲裁请求本委予以支持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五

十条、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项目

赔偿款 27356.26 元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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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 裁  员：贾    凯 

 

 

二〇二二年七月八日 

 

 

书  记  员：张 树 苑 

 

 


